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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警政性別統計通報  
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 

114 年 2 月 15 日 

113年新北市詐欺犯罪概況 

◎113年新北市詐欺犯罪發生 2萬 3,082件，較 112年增加 1萬 6,010件(+226.39

％)，犯罪方法以「投資詐欺」占 36.13％最高，其次為「一般購物詐欺(偽稱買

賣)」占 13.57％，「假網路拍賣(購物)」占 13.26％居第 3；113年破獲率為 53.23

％。 

◎113年查獲詐欺案嫌疑犯 1萬 490人(其中男性嫌疑犯占 70.87％)；以「青年」

嫌疑犯增加 99.10％，增幅最多，其次為「成年」嫌疑犯增加 97.01％。 

◎113年詐欺案被害人 2萬 4,094人(其中女性被害人占 55.42％)，以「少年」被

害人較 112年增加 193.38％，增幅最多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一、近十年概況 

(一)發生數 

觀察近十年新北市詐欺犯罪發生件數，以 113 年 2 萬 3,082 件最高，
106 年 2,795 件最低，113 年發生 2 萬 3,082 件，因 113 年 9 月起內政部警
政署修正刑案發生數定義，使本期「詐欺」案類發生數較 112 年增加 1 萬
6,010 件(+226.39％) (全國各縣市皆同)，較 104 年亦增加 1 萬 9,666 件
(+575.70％)。 

113 年新北市詐欺犯罪方法以「投資詐欺」占 36.13％比重最高，其次
為「一般購物詐欺(偽稱買賣)」占 13.57％，「假網路拍賣(購物)」占 13.26

％居第三，三項合計占 62.96％。 

(二)破獲率 

104 年至 112 新北市詐欺案破獲率均在九成以上，110 年達 100.12％
最高；113年 9月因刑案發生數定義改變，本局破獲量能雖較去年增幅 85.58

％，發生件數增幅則高達 226.39％，致使 113 年破獲率僅 53.23％。 



二、嫌疑犯 

(一)113 年查獲詐欺案嫌疑犯 1 萬 490 人(其中男性嫌疑犯占 70.87％，女性嫌
疑犯占 29.13％)，較 112 年增加 5,134 人(+95.86％)，顯見詐欺案件猖獗，
值得注意。 

(二)依警政年齡層觀察，113 年「青年」嫌疑犯 2,214 人(占 21.11％)，較 112

年增加 99.10％，增幅最多，其次為「成年」嫌疑犯 7,646 人(占 72.89％)，
較 112 年增加 97.01％，而「少年」嫌疑犯 630 人(占 6.01％)，亦較 112

年增加 73.55%。 

三、被害人 

(一)113 年詐欺案被害人 2 萬 4,094 人(其中男性被害人占 44.58％，女性被害
人占 55.42％)，較 112 年增加 1 萬 5,324 人(+174.73％)。 

(二)依警政年齡層觀察，113 年「少年」被害人 443 人(占 1.84％)，較 112 年
增加 193.38％，增幅最多；「成年」被害人 1 萬 9,909 人(占 82.63％)，較
112 年增加 175.75％，增幅次之。 

四、經統計近 4 年「投資詐欺」案件詐欺財損占比最高，隨著仰賴手機上網的
人口越來越多，多種社群軟體成為詐欺集團最常使用之犯罪工具。為有效
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，113 年 7 月三讀通過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》並於
同月底經總統公布；民眾除可撥打 165反詐專線查證外亦可上本局網頁「反
詐騙專區」提供最新的「防詐小撇步」，另外為建立防詐意識，本局亦結
合各種活動宣導反詐教戰手則，近期於正隆廣場開班授課以「假投資」被
害人遭詐之心路歷程為案例，詐騙集團透過不斷向被害人噓寒問暖，並在聊

天過程中透露詐騙資訊，以時間搏取信任為近期常見詐騙手法，目前各警察

機關均透過分析被害案件背景作為大數據資料庫，不斷更新最適切的宣導素
材，共同提升全民反詐免疫力。 

表 1 新北市詐欺案件概況 

113 年 
 
 
 
 
 
 
 

表 2 新北市詐欺案嫌疑人及被害人統計 

─按警政年齡分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資料來源：刑事警察局刑案紀錄處理系統(以上各圖、表同) 
說明：○1 113 年資料為初步數。○2 108 年 1 月起詐欺犯罪方法

新分類。○3 發生數含「補報發生」，破獲數含「破積案」
或「破他轄」，故破獲率可能大於 100％。○4 兒童係指
未滿 12 歲之嫌疑犯人數、少年係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
歲之嫌疑犯人數、青年係指 18 歲以上未滿 24 歲之嫌
疑犯人數、成年係指 24 歲以上嫌疑犯人數。○5 表列數
字由電腦整理，尾數採四捨五入法計列，細數之和與總
數未必一致。○6 配合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修正案，未滿
12 歲兒童全面去刑罰化，故自 109 年 6 月 19 日起未
滿 12 歲兒童不列入嫌疑人統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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